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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6月20日电 为深入学
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思想特别是习近平经济思想，中央宣传
部、国家发展改革委组织编写《习近平经
济思想学习纲要》一书，已由人民出版
社、学习出版社联合出版，即日起在全国
发行。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
核心的党中央高瞻远瞩、统揽全局、把握
大势，提出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
指导我国经济发展取得历史性成就、发
生历史性变革，在实践中形成和发展了
习近平经济思想。习近平经济思想体系
严整、内涵丰富、博大精深，深刻回答了
新时代经济发展怎么看、怎么干等一系
列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是习近平新时
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
分，是中国共产党不懈探索社会主义经
济发展道路形成的宝贵思想结晶，是马
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在当代中国、21世
纪世界的最新理论成果，是我国经济高
质量发展、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
家的科学指南。

《纲要》共 15章、58目、146条，10万
字。全书系统阐释了习近平经济思想的
核心要义、精神实质、丰富内涵、实践要
求，全面反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思想在经济领域的原创性贡献。
《纲要》内容丰富、结构严谨，忠实原文
原著、文风生动朴实，是广大干部群众
深刻领会习近平经济思想的重要辅助
读物。

中央宣传部发出通知，要求各级党
委（党组）把《纲要》纳入学习计划，全面
系统学、及时跟进学、深入思考学、联系
实际学，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武装头脑、指导实
践、推动工作，更加自觉用习近平经济
思想指导解决实际问题，不断提高把握
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
发展格局的能力和水平，切实把学习成
效转化为推动高质量发展的生动实践，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夺
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
利、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
不懈奋斗。

据新华社北京6月20日电 政协第
十三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二
次会议 20日上午在京开幕，围绕“统筹
推进绿色低碳高质量发展”协商议政。中
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汪洋
出席开幕会。

国务委员王勇应邀出席会议并作报
告，现场听取政协常委们的意见建议。王
勇指出，统筹推进绿色低碳高质量发展
是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推
动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要求。在以习近平
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坚强领导下，碳
达峰碳中和工作实现良好开局，推动我
国绿色低碳发展取得显著成效。要坚持
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为指导，认真贯彻落实中共中央决策部
署，处理好发展和减排、整体和局部、长
远目标和短期目标、政府和市场的关系，
组织实施好“碳达峰十大行动”，谋划布
局碳中和工作。要加快能源体系绿色低
碳转型，推进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建设绿

色低碳交通运输体系，提升城乡建设绿
色低碳发展质量，推进绿色低碳科技革
命，巩固提升生态系统碳汇能力，推广绿
色低碳生活方式，积极参与全球气候治
理，强化各项支撑保障，促进经济社会发
展全面绿色转型。

全国政协副主席张庆黎主持开幕
会。他强调，中共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
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系统谋划生态文
明体制改革，生态文明建设从认识到实
践都发生了历史性、转折性、全局性变
化。常委会组成人员要认真贯彻落实习
近平生态文明思想，胸怀“两个大局”，着
眼民之关切，紧扣会议主题，积极协商议
政，更好凝聚共识，切实发挥好人民政协
专门协商机构作用，为统筹推进绿色低
碳高质量发展贡献智慧和力量。

本次常委会会议采取现场会议和视
频会议相结合的方式举行，在全国政协
机关设主会场，在北京、上海、香港设分
会场。

云南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常
务委员会第三十一次会议听取和审议
了省财政厅厅长张岩松受省人民政府
委托所作的《关于云南省2022年省本
级财政专项预算调整方案（草案）的报
告》，并对 2022年省本级财政专项预

算调整方案（草案）进行了审查。会议
同意省人民代表大会财政经济委员会
提出的《关于云南省2022年省本级财
政专项预算调整方案（草案）的审查结
果报告》。会议决定，批准云南省2022
年省本级财政专项预算调整方案。

本报讯（记者 瞿姝宁） 6月 20日，
省十三届人大常委会第三十一次会议在
昆明举行，审查批准了云南省2022年省
本级财政专项预算调整方案，新增专项
债务额度204亿元。

据悉，财政部下达我省2022年新增
地方政府债务额度为986亿元。其中，提
前下达我省的2022年新增债务额度677
亿元已经省十三届人大五次会议审查
批准；年度执行中新增的债务额度 309
亿元，其中一般债务额度 105亿元已经
省十三届人大常委会第三十次会议审查
批准，涉及本次预算调整的新增专项债
务额度 204 亿元全部转贷各地，用于
产业园区基础设施、城市更新改造、交
通基础设施、供水和水利、文化旅游、

公共卫生设施等项目建设，由各地同
级人大常委会审查批准。

经本次调整，2022年省本级政府性
基金预算中地方政府专项债务收入增加
204亿元，专项债务转贷支出增加204亿
元。省本级政府性基金预算收支总计从
省十三届人大常委会第三十次会议审查
批准的 1028.9亿元调整为 1232.9亿元，
收支平衡。

此次新增专项债务将优先支持在建
项目，确保集中支持全省重点领域项目建
设，并向专项债券资金使用进度快、管理
使用效果好的州（市）倾斜。省财政厅负责
人表示，根据全国稳住经济大盘电视电话
会议精神和有关部署要求，此次新增专项
债务额度预计于6月底前发行完毕。

新华社北京6月20日电 近日，中
共中央印发了《中国共产党政治协商工
作条例》，并发出通知，要求各地区各部
门认真遵照执行。

通知指出，《条例》坚持以习近平新
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
持和加强党对政治协商工作的领导，提
高政治协商工作科学化制度化规范化
水平，是做好政治协商工作的基本遵
循。制定《条例》，对于坚持和完善中国
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
度，巩固和发展爱国统一战线，具有重
要意义。

通知要求，各级党委（党组）要加强
对《条例》实施的组织领导，准确把握政
治协商的定位，通过党领导下的政治协
商工作的制度体系和工作机制，确保政
治协商正确的政治方向，提升政治协商
效能，把党中央关于政治协商工作的方
针政策和决策部署落到实处。要坚持围
绕中心、服务大局，通过政治协商求同
存异、聚同化异，在根本问题、重大问题
上统一认识，把各方面力量紧密团结在
党的周围，推动形成全面建设社会主义
现代化国家、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强
大合力。各地区各部门在执行《条例》中的
重要情况和建议，要及时报告党中央。

《条例》全文如下。

中国共产党政治协商工作条例
（2022 年 5 月 27 日中共中央

政治局会议审议批准 2022年6月
13日中共中央发布）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了加强党对政治协商
工作的领导，提高政治协商工作的科学
化制度化规范化水平，坚持和完善中国
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
度，巩固和发展爱国统一战线，根据《中
国共产党章程》，制定本条例。

第二条 本条例所称政治协商，是
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中国共产党同各
民主党派和各界代表人士围绕党和国
家大政方针、经济社会发展重要问题以
及其他重要事项开展的协商。

政治协商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
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的重要组成部
分，是社会主义协商民主的重要形式，
是凝聚智慧、增进共识、促进科学民主
决策的重要途径。

第三条 政治协商的基本方式是：
（一）中国共产党同各民主党派、

无党派人士直接开展的协商，简称政党
协商；

（二）中国共产党在人民政协同各
民主党派和各界代表人士开展的协商，
简称人民政协政治协商。

第四条 政治协商工作坚持以习
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
指导，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
和改进统一战线工作的重要思想、关于
加强和改进人民政协工作的重要思想，
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
到“两个维护”，贯彻落实发展全过程人
民民主要求，坚持和完善中国共产党领
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坚持大
团结大联合，坚持一致性和多样性相统
一，通过党领导下的政治协商工作的制
度体系和工作机制，提升政治协商效
能，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凝聚起共同奋
斗的力量。

第五条 政治协商工作应当遵循
以下原则：

（一）坚持党的全面领导；
（二）坚持围绕中心、服务大局；
（三）坚持发扬民主、坦诚协商；

（四）坚持政治引领、凝聚共识。

第二章 组织领导和职责

第六条 党中央对政治协商工作
实行集中统一领导，统一制定政治协商
工作大政方针，研究决定事关政治协商
工作全局和长远发展的重大事项，保证
政治协商始终坚持正确政治方向。

党中央组织开展中央层面的政党
协商，领导和支持全国政协依照《中国
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章程》和有关规定做
好政治协商工作。

第七条 地方党委在政治协商工
作中的主要职责是：

（一）贯彻落实党中央关于政治协
商工作的方针政策和决策部署以及上
级党委工作要求，指导下级党组织做好
政治协商有关工作；

（二）把政治协商工作纳入党委重
要议事日程，及时研究解决政治协商工
作中的重要问题；

（三）按照规定与同级民主党派组
织、无党派人士开展政党协商，领导和
支持本级政协做好政治协商工作；

（四）支持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提
高政治协商能力，更好履行职责、发挥
作用。

第八条 党委统战部在政治协商
工作中的主要职责是：

（一）贯彻落实党中央关于政治协
商工作的方针政策和决策部署以及上
级党委、同级党委工作要求；

（二）受党委委托，组织开展政党协
商，向党委请示报告政党协商工作并提
出意见建议；

（三）完成党委交办的政治协商其
他有关工作。

第九条 政协党组在人民政协政
治协商工作中的主要职责是：

（一）贯彻落实党中央关于政治协
商工作的方针政策和决策部署以及上
级党委、同级党委工作要求，依规依章
程组织开展人民政协政治协商工作；

（二）坚持民主集中制，严格执行重
大事项请示报告制度，重要协商活动报
经党委批准，执行落实情况及时向党委
报告；

（三）加强政协委员队伍建设，引导
委员深入学习党的理论和路线方针政
策，认真履行协商职责，切实提高协商
能力，发挥党员委员在政治协商中的政
治引领作用；

（四）完成党委交办的人民政协政
治协商其他有关工作。

第三章 政治协商对象和内容

第十条 政党协商的对象是：
（一）民主党派；
（二）无党派人士。
工商联应邀参加政党协商。
第十一条 人民政协政治协商的

对象是参加政协的各有关方面，包括：
（一）民主党派；
（二）无党派人士；
（三）人民团体；
（四）其他各界代表人士。
第十二条 政党协商主要内容是：
（一）中国共产党全国和地方各级

代表大会、党中央以及地方党委有关重
要文件的制定、修改；

（二）宪法的修改建议，有关重要法
律的制定、修改建议，有关重要地方性
法规的制定、修改建议；

（三）关系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
有关重大问题；

（四）换届时人大常委会、政府、政
协领导班子成员和监察委员会主任、法
院院长、检察院检察长的建议人选；

（五）关系统一战线和多党合作的

重大问题。
第十三条 人民政协政治协商主

要内容是：
（一）列入政协全体会议议程的重

要事项；
（二）国家方针政策和地方重要举

措，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
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重要问题；

（三）有关统一战线的重要问题。

第四章 政治协商活动筹备

第十四条 各级党委加强对政治
协商活动的研究部署，统筹安排政党协
商和人民政协政治协商，增强协商活动
计划性，提高协商议题针对性，支持各
方面做好协商准备。

第十五条 政党协商年度计划由
党委办公厅（室）会同党委统战部在听
取有关部门、民主党派组织、无党派人
士意见建议的基础上研究提出，经党委
常委会会议审议通过后，通报同级民主
党派组织。

第十六条 根据政党协商年度计
划，同级民主党派组织、无党派人士就
经济社会发展重要问题开展年度重点
考察调研，由党委统战部组织实施并做
好统筹协调；支持民主党派组织、无党
派人士结合自身特色以及政党协商年
度计划内容开展经常性考察调研，形成
调研成果，为协商活动提供参考。

第十七条 党委办公厅（室）会同
党委统战部，根据政党协商年度计划
制定具体工作方案。党委统战部会同
有关部门提前组织民主党派组织负责
同志、无党派代表人士阅读文件，通报
有关情况。

第十八条 政协党组就人民政协
政治协商议题征求有关方面意见后，提
出年度协商议题安排，形成年度协商计
划草案，报党委常委会会议确定，并按
照程序审议通过后实施。

第十九条 各级党委和政府支持
政协围绕协商议题开展调研。根据工作
需要，可以安排有关党政机关在政协考
察调研时介绍情况，与委员交换意见，
共同进行研究。重要调研成果报党委以
及有关部门。

第二十条 人民政协政治协商活
动具体工作方案应当根据批准的年
度协商计划制定。议题涉及的有关法
律法规和政策措施等书面材料可以
视情提前印发，供参加协商的各方
参阅。

第五章 政治协商活动开展

第二十一条 各级党委应当按照
形式与内容相匹配的要求，合理运用协
商形式，保证协商活动有序开展。

在政治协商活动中，应当鼓励和支
持参加协商的各方讲真话、建诤言，加
强互动交流，营造宽松民主和谐的协商
氛围。

第二十二条 各级党委主要通过
以下形式开展政党协商：

（一）会议协商。党委负责同志主持
召开专题协商座谈会、人事协商座谈
会、调研协商座谈会和其他协商座谈
会，听取同级民主党派组织、无党派代
表人士的意见建议。

（二）约谈协商。党委负责同志可以
根据需要，不定期邀请同级民主党派组
织负责同志、无党派代表人士就共同关
心的问题当面沟通情况、交换意见，或
者应同级民主党派组织主要负责同志
约请，个别听取意见。

（三）书面协商。党委可以就有关重
要文件、重要事项书面征求同级民主党
派组织、无党派人士的意见建议，民主
党派组织、无党派人士以书面形式反馈

协商意见。支持民主党派组织及其负责
同志以书面形式直接向同级党委反映
情况、提出意见建议。

第二十三条 各级党委支持政协
主要通过以下形式开展人民政协政治
协商：

（一）全体会议。中央政治局常委同
志等应邀出席全国政协全体会议，同委
员共商国是；地方党委负责同志等应邀
出席地方政协全体会议，参加讨论，听
取意见建议。

（二）专题议政性常务委员会会议。
党委和政府有关负责同志应邀出席有
关常务委员会会议并作报告，听取意见
并根据需要进行互动交流。

（三）专题协商会。党委和政府有关
负责同志应邀出席专题协商会并发表
意见，有关部门负责同志介绍情况，开
展互动交流。

（四）协商座谈会。根据情况采取相
应的协商形式，由政协主席或者副主
席、专门委员会负责同志主持。与议题
有关的部门负责同志应邀到会介绍情
况、听取并交流意见。

第六章 政治协商成果运用
和反馈

第二十四条 各级党委应当重视
协商意见研究办理，可以结合实际建立
健全政治协商成果运用和反馈制度，重
要协商成果可以作为决策参考。

第二十五条 党委办公厅（室）会
同党委统战部梳理汇总政党协商意见，
视情交付有关部门研究办理，办理情况
按照规定反馈同级民主党派组织、无党
派代表人士。

第二十六条 政协党组按照规定
梳理形成人民政协政治协商活动成果，
重要协商活动成果报送党委。党委和政
府负责同志对有关部门落实协商成果
有明确要求的，党委和政府办公厅（室）
应当加强督促检查，并将落实情况抄送
同级政协办公厅（室）。

第七章 政治协商保障机制

第二十七条 各级党委应当结合
实际完善政治协商工作机制，支持和推
动有关单位和部门参与政治协商有关
工作。

完善党委、政府、监察委员会、法
院、检察院与各民主党派、各界代表人
士的工作联系机制，为各民主党派和各
界代表人士知情明政创造条件。

党委有关部门，有关政府部门、人
民团体、企事业单位的党组（党委）为本
单位本部门的民主党派成员、无党派人
士和政协委员参加政治协商创造有利
条件，提供必要保障。

第二十八条 党委负责同志开展
考察调研，根据工作需要，可以邀请同
级民主党派组织负责同志、无党派代表
人士参加。

监察委员会，法院、检察院和有关
政府部门党组（党委）可以根据工作需
要向同级民主党派组织、无党派人士介
绍有关情况，视情邀请同级民主党派组
织、无党派人士列席有关工作会议、参
加专项调研和检查督导等。

第二十九条 支持各民主党派、无
党派人士在政协参与国家方针政策和
地方重要举措的讨论协商，对各民主党
派以本党派名义在政协发表意见、提出
建议等作出机制性安排。

第八章 附则

第三十条 本条例由中央统战部
负责解释。

第三十一条 本条例自发布之日
起施行。

中共中央印发

《中国共产党政治协商工作条例》

本报讯（记者 陈晓波） 6月 20日，
云南省人民检察院举行 2022年度人大
代表、政协委员、特约检察员视察检察工
作启动仪式。

邀请人大代表、政协委员、特约检察
员聚焦服务和保障一流营商环境等主题
开展视察活动，是检察机关主动接受人大
监督和民主监督、回应人民群众重点关切
问题的具体体现。据了解，今年省人民检
察院将分3批次，邀请120余名人大代表、
政协委员、特约检察员参加视察调研活
动。视察调研活动将围绕服务和保障一流
营商环境、公益诉讼、刑事检察、未成年人
保护等主题，组织代表、委员和特约检察
员深入基层一线，零距离、全方位、系统性
地感受和了解检察工作，提出意见建议。

启动仪式上，省人民检察院介绍了
全省检察机关服务和保障一流营商环境
工作情况。今年以来，全省检察机关认真
践行“法治是最好的营商环境”要求，扛牢
服务民营企业发展、营造法治化营商环境
的政治责任和法律责任，出台多份规范性
文件和30条具体措施，全力当好法治化营
商环境的“保障者”“护航者”“服务者”。

省政协副主席赵金出席启动仪式并
讲话，省人民检察院检察长王光辉主持，
25位代表、委员和特约检察员参加。

本次视察活动为期4天，代表、委员
和特约检察员将赴曲靖市两级检察院进
行实地视察。

本报讯（记者 陈晓波 张寅） 6
月 20日，省委副书记、省长王予波主
持召开第十三届省人民政府第158次
常务会议，传达学习国务院常务会议
精神，研究新型城镇化、禁毒、行政许
可事项清单管理、碳达峰碳中和、滇
越合作、防震减灾、燃气安全等工作，
以及省党政代表团赴四川省考察学
习后续工作落实等事项。

会议指出，我省城镇化发展空间
广阔、潜力很大。要认真学习贯彻习
近平总书记关于深入推进新型城镇
化建设的重要指示精神，加快推进
以县城为重要载体的城镇化建设，

尊重发展规律，优化空间布局，提升
城市品质，做到敬畏历史、敬畏文
化、敬畏生态，坚持以产促城、以城
兴产、产城融合，带动就业人口增
加，推动新型城镇化高质量发展。要
加快把曲靖市建设成为云南副中心
城市。

会议充分肯定去年以来全省禁
毒工作成效，强调要扛稳扛牢政治责
任，坚持厉行禁毒方针，持续推进“清
源断流”战略，依法严厉打击，加强宣
传教育，弘扬英模精神，提升治理能
力，坚决打赢新时代禁毒人民战争，
筑牢祖国西南禁毒安全屏障。

会议要求，要全面实行行政许可
事项清单管理，持续营造市场化法治
化国际化营商环境。要协同推进降
碳、减污、扩绿、增长，为全国如期实
现碳达峰碳中和作出贡献。要全面提
升抵御重特大地震灾害综合能力，扎
实做好防震减灾工作。要促进燃气行
业健康发展，更好保障人民群众生命
财产安全。

会议指出，要学习借鉴四川先进
经验，大抓改革创新、产业发展、招商
引资、城市建设、新区发展、人才引
育、交流合作，把考察学习成果转化
为发展实效。

本报讯（记者 张雯） 6月 20日，
曲靖市6月重点项目集中开工仪式在
陆良县举行。本月曲靖市集中开工重
点项目 53个，总投资 138亿元，今年
计划完成投资34.5亿元。

此次新开工的53个项目中，工业
产业项目 21个，总投资 68.1亿元；非

工业产业项目 13个，总投资 27.4亿
元；社会民生项目 7个，总投资 8.2亿
元；基础设施项目8个，总投资12.4亿
元；其他项目4个，总投资21.9亿元。

据悉，曲靖市将认真落实奋进
新征程推动新跨越三年行动部署，
全力以赴抓项目，确保上半年时间、

任务“双过半”。此次 53个项目的开
工建设，对保持全市经济平稳运行、
促进产业转型升级、补齐基础设施
短板、推动民生持续改善具有重要
意义。

省委常委、曲靖市委书记李石松
参加活动。

省政府第158次常务会议强调

推动新型城镇化高质量发展
坚决打赢新时代禁毒人民战争

王予波主持

代表委员和特约检察员
视 察 检 察 工 作 启 动

曲靖市6月集中开工重点项目53个

《习近平经济思想
学习纲要》出版发行

全国政协十三届常委会
第二十二次会议开幕

汪洋出席

省人大常委会关于批准云南省2022年
省本级财政专项预算调整方案的决议
（2022年6月20日云南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十一次会议通过）

省本级财政新增专项债务额度204亿元
集中支持重点领域项目建设

上接一版《坚定信念 脚踏实地 拼搏
奋斗 为强军事业贡献力量》

习近平高度重视我军院校教育和人
才培养工作。2019年5月，他专门到陆军
步兵学院视察，对提高办学育人水平提
出明确要求，对广大学员成长成才寄予
殷切希望。学院 2022届学员共 1100多

人，毕业联考合格率100%、优良率94%，
200余人次在学院军事大比武中被评为
训练尖子，60余人次在全国全军竞赛中
获奖。近日，陆军步兵学院 2022届全体
学员给习主席写信，汇报学习训练情况，
表达牢记习主席期望重托、扎根基层一
线、矢志奋斗强军的坚定信念和决心。

新华社天津6月20日电 中国共产
党天津市第十二届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
议 6月 20日选举李鸿忠为市委书记，张
工、金湘军为市委副书记，当选为市委常
委的还有李军、陈辐宽、刘桂平、冀国强、

连茂君、王庭凯、周德睿、王旭（满族）、沈
蕾（女）、王力军。中国共产党天津市第十
二届纪律检查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选
举陈辐宽为市纪委书记，安长海（回族）、
薛广庆、周承光、高震为市纪委副书记。

李鸿忠当选中共天津市委书记


